长教体字〔2025〕46号

长葛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

《长葛市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方案》的通知

各镇（办事处）中心学校、市直各学校（单位）、各民办学校，机关各股室：

现将《长葛市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贯彻落实。

2025年6月10日    
长葛市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方案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5）的通知》（教基厅〔2025〕5号）和《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办基〔2025〕104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切实保障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营造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生态，依据许昌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5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的通知》（许教基〔2025〕71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长葛市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全市统筹、镇办负责”原则。教体局统筹协调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负责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划片和入学监管工作；各镇办中心学校负责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划片和入学监管工作；市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教体局统一组织；镇（办）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所属镇（办）中心学校统一组织。各招生学校具体负责本校招生入学工作。

（二）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遵守免试入学规定，不得将各种考试作为招生入学的条件。公办学校实行划片招生，学生按划片相对就近入学。学生相对就近入学时，坚持适龄儿童随父母生活的原则，坚持户籍与父母生活家庭实际住址一致原则。

（三）坚持“公民同招”原则。全面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政策，民办学校招生全程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按照批准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和规定的招生时间、招生方式组织招生，坚决杜绝提前招生、跨区招生、超范围招生，严禁民办学校自行组织招生。
（四）坚持“公开公平”原则。全市各级各类义务教育学校要使用河南省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和“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开展学生信息采集和招生计划、招生范围、录取信息发布等工作，全面实行阳光招生、规范招生。采取多种途径宣传招生入学新政策、新要求，及时发布招生信息，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保证入学机会公平。
二、小学入学报名

（一）招生对象

招收2025年8月31日前（含8月31日）年满6周岁的长葛市户籍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外地户籍符合政策规定准入类学生。

（二）报名时间

6月15日—6月27日
（三）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8:00-6月24日23:59。

在规定时间内，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登陆河南省小学招生服务平台（http://ywzs.jyt.henan.gov.cn/xxzs/）或“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通过确认户籍、房产、居住证等信息，填写并上传相关资料，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报名。

长葛市区域内幼儿园毕业的适龄儿童由就读的幼儿园组织指导家长登陆河南省小学招生服务平台（http://ywzs.jyt.henan.gov.cn/xxzs/）或“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通过确认户籍、房产、居住证等信息，填写并上传相关资料，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报名。未在规定时间内登记学生信息或登记学生虚假信息的，视为自愿放弃到学区内就学资格。

网上报名成功的适龄儿童，不再参加现场报名。
2.现场报名

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24日-6月27日。

具有长葛市常住户口、且父母在长葛市有房产的适龄小学毕业生，须携带户口簿、父母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等，按规定时间到实际家庭住址所在片区学校报名点或者长葛市行政服务大厅报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须携带长葛市居住证、父母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簿、父母身份证等，按规定时间到实际居住地所在片区学校报名点或者长葛市行政服务大厅报名。
三、初中入学报名

（一）招生对象

具有长葛户籍的小学毕业生、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外地户籍符合政策规定准入类小学毕业生。

（二）报名时间

6月20日—6月30日

（三）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20日8:00-6月25日23:59。

在规定时间内，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登陆河南省初中招生服务平台（http://ywzs.jyt.henan.gov.cn/czzs/）或“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通过确认户籍、房产、居住证等信息，填写并上传相关资料，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报名。

长葛市区域内小学应届毕业生组织家长到各小学登录“河南省初中招生服务平台”（http://ywzs.jyt.henan.gov.cn/czzs/）或“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进行报名。未在规定时间内登记学生信息或登记学生虚假信息的，视为自愿放弃到学区内就学资格。
2.现场报名

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25日-6月30日。

具有长葛市常住户口、且父母在长葛市有房产的适龄小学毕业生，须携带户口簿、父母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等，按规定时间到实际家庭住址所在片区学校报名点或者长葛市行政服务大厅报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须携带长葛市居住证、父母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簿、父母身份证等，按规定时间到实际居住地所在片区学校报名点或者长葛市行政服务大厅报名。

四、民办学校报名
民办学校招生全部实行线上报名，适龄学生可于6月15日-6月25日登录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http://ywzs.jyt.henan.gov.cn/）或“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按照系统提示自主选择1所民办学校进行报名。

民办初中学校接收符合其直升条件的小学毕业生直升，由教体局进行审查，主动接受纪委监委监督。

五、初中录取
（一）第一批次：长葛市区域内小学在籍毕业生申请区域内初中就读的学生（8月11日-12日）

1.九年一贯制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含民办学校）小学部在籍毕业生采取对口直升方式入初中部就学，按照第一批次时间安排录取。严禁通过考试、竞赛等方式对本校小学毕业生进行升学淘汰。

2.公立初中

本辖区内小学六年级在籍毕业生报名片区初中的学生由片区初中学校直接录取。

3.民办学校

根据教体局下发各民办初中招生计划，结合民办初中学生报名情况。不超计划的，由学校直接录取；超计划的，优先录取本校符合直升条件的小学毕业生，严禁通过考试、竞赛等方式对本校小学毕业生进行升学淘汰。

有剩余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由教体局统一安排在8月12日组织电脑派位（摇号）并公布录取结果。摇号未录取的学生要及时在招生平台上变更报名点信息，重新选择自己居住地或户籍地片区学校，准备参加第二批次录取。电脑派位实施全程录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全程参与，由教体局进行审查，主动接受纪委监委监督。

在民办初中学校招生的同时，实施公办初中学校学位分配，未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可就近分配到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回户籍所在片区公立初中就读。

（二）第二批次：长葛市区域内小学在籍毕业生申请跨区域初中就读的学生（8月13日-18日）

1.公办学校：

（1）审核录取有片区房产无片区户籍的学生（8月13日-14日）

由拟就读学校审核须以下材料：

①全家户口簿。父母不同户口簿的，须提供父母结婚证；学生与父母不同户口簿的，须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②房屋产权证。有房产证的，提供房产证；无房产证的，提供商品房销售部门网签备案的买卖合同（须具备入住条件且已居住）；小产权房的须提供房产归属证明和水电费条、燃气条；公租房（廉租房）的，提供房产部门出具的公租房（廉租房）租赁合同；房产不包括商住或公寓。

（2）审核录取随迁子女和其他情况的学生（8月15日-16日）

随迁子女：随迁子女是指在市区居住务工或经商的无房产非本市户籍人员子女，学生可选择居住证所在片区学校网上报名。若报名学校在第一二批次录取完成后，有空余学位，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到报名学校进行现场审核；若学位已满，则由教体局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有学位的公办学校入学；不服从安排者，回原籍学校就读。

审核以下材料：

（1）从业人员随迁子女

①劳动合同。从业人员需是适龄儿童的第一监护人，有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②居住证。与用工单位同辖区（行政区）。

（2）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①经商人员需是适龄儿童的第一监护人，须提供工商营业执照。

②居住证。与经商地址同辖区（行政区）。

其他未录取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安排学位的，教体局根据全市学位情况统一调配、相对就近安排。

（3）审核录取三代同居符合片区学校政策的学生（8月18日）

三代同居：指适龄入学儿童父母名下没有房产，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即随监护人（父母）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落户（户籍与房产一致），并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实际常住。该种情况以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房产为依据按照所属片区学校按照第二批次审核录取。

审核以下材料：

（1）全家户口簿。

（2）房屋产权证。无房屋产权证的，须提供房产归属证明。

（3）父母无房证明。入小学所需无房证明可到毕业幼儿园统一登记，由原就读幼儿园到长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出具；入初中所需无房证明可到毕业小学登记，由原就读小学到长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出具。

2.民办学校

第一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根据平台报名情况，按照先后顺序录满为止；其他民办学校第一批次电脑派位摇号未录取的学生可及时修改报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也可修改报名所在片区公立学校，参加审核录取。
（三）发布录取结果
8月22日前，学校根据现场审核和入户调查结果，完成审核，镇办中心学校完成辖区学校审核，确定录取结果。通过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利用线上线下发布录取公告等形式公布录取结果，安排学生到校报到。

六、小学录取
根据各学校报名情况，报名不超过招生计划的直接录取；报名超过招生计划的分批次录取。

（一）第一批次：审核录取户籍与房产均在片区的学生（8月11日-12日）

1.公办学校：由片区学校审核以下材料：

（1）全家户口簿。父母不同户口簿的，须提供父母结婚证；学生与父母不同户口簿的，须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2）房屋产权证。有房产证的，提供房产证；无房产证的，提供商品房销售部门网签备案的买卖合同（须具备入住条件且已居住）；小产权房的须提供房产归属证明和水电费条、燃气条；公租房（廉租房）的，提供房产部门出具的公租房（廉租房）租赁合同；房产不包括商住或公寓。

2.民办学校：根据招生平台报名学生情况，不超招生计划的，直接录取，严禁通过考试、竞赛等方式对学生进行选拔淘汰。超招生计划的，由教体局统一安排在8月12日组织电脑派位（摇号）并公布录取结果。摇号未录取的学生要及时在招生平台上变更报名点信息，重新选择自己居住地或户籍地片区学校，准备参加第二批次录取。电脑派位实施全程录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全程参与，由教体局进行审查，主动接受纪委监委监督。在民办学校招生的同时，实施公办学校学位分配，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可就近分配到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回户籍所在片区公立学校就读。

（二）第二批次：审核录取有片区房产无片区户籍的学生（8月13-14日）

1.公办学校：由房产所在片区学校审核以下材料：

（1）全家户口簿。父母不同户口簿的，须提供父母结婚证；学生与父母不同户口簿的，须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2）房屋产权证。有房产证的，提供房产证；无房产证的，提供商品房销售部门网签备案的买卖合同（须具备入住条件且已居住）；小产权房的须提供房产归属证明和水电费条、燃气条；公租房（廉租房）的，提供房产部门出具的公租房（廉租房）租赁合同；房产不包括商住或公寓。

2.民办学校：第一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根据平台报名情况，按照先后顺序录满为止。其他民办学校第一批次电脑派位摇号未录取的学生可及时修改报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也可修改报名所在片区公立学校，参加审核录取。
（三）第三批次：审核录取随迁子女和其他情况的学生（8月15日-16日）

随迁子女：随迁子女是指在市区居住务工或经商的无房产非本市户籍人员子女，学生可选择居住证所在片区学校网上报名。若报名学校在第一二批次录取完成后，有空余学位，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到报名学校进行现场审核；若学位已满，则由教体局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有学位的公办学校入学；不服从安排者，回原籍学校就读。

审核以下材料：

（1）从业人员随迁子女

①劳动合同。从业人员需是适龄儿童的第一监护人，有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②居住证。与用工单位同辖区（行政区）。

（2）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①经商人员需是适龄儿童的第一监护人，须提供工商营业执照。

②居住证。与经商地址同辖区（行政区）。

其他未录取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安排学位的，教体局根据全市学位情况统一调配、相对就近安排。

（四）三代同居符合片区学校政策的学生，按照第二批次审核录取（8月18日）

三代同居：指适龄入学儿童父母名下没有房产，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即随监护人（父母）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落户（户籍与房产一致），并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实际常住。该种情况以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房产为依据按照所属片区学校按照第二批次审核录取。

审核以下材料：

（1）全家户口簿。

（2）房屋产权证。无房屋产权证的，须提供房产归属证明。

（3）父母无房证明。入小学所需无房证明可到毕业幼儿园统一登记，由原就读幼儿园到长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出具；入初中所需无房证明可到毕业小学登记，由原就读小学到长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出具。

（三）发布录取结果
8月22日前，学校根据现场审核和入户调查结果，完成审核，镇办中心学校完成辖区学校审核，确定录取结果。通过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利用线上线下发布录取公告等形式公布录取结果，安排学生到校报到。

七、保障特殊群体入学

（一）加强流动儿童入学保障。健全完善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切实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确保“应入尽入”。回乡创业人员随迁子女回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的，由教体局和学校按照政策依法依规统筹安排。 
（二）加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入学保障。健全本地农村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群体的入学工作台账，加强关爱帮扶和教育资助，确保应入尽入，常态化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做好困境家庭学生的帮扶资助工作，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对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加强残疾儿童少年入学保障。各学校要根据残联提供的适龄残疾儿童底数，“一人一案”进行分类安置，由就读（送教）学校为学生建立学籍，确保不失学，不辍学。大力推进融合教育，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安排轻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不能到普通学校就读的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对需要专人护理、不能到校就读的安排送教上门，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
（四）加强优抚对象子女入学保障。各学校要贯彻落实好国家、省、市各类教育优待政策，按照规定统筹安排好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各类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入学。
（五）探索长幼随学政策保障。各学校要挖掘潜力，积极扩充学位供给，同时坚持学生（监护人）自愿申请、公平公开、就近就便原则，在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招生时积极探索落实多孩子女长幼随学政策。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关乎义务教育改革发展及社会稳定大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义务教育的重要体现。各学校需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以解决义务教育招生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从治理“择校热”、消除大班额、做好控辍保学以及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等方面着手，精心谋划、科学制定工作方案（6月20日前报基础教育股邮箱）。各招生学校要在教体局的统筹部署下，依据统一的时间节点，同步推进招生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2025年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二）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

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进程，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学区制管理、结对帮扶、强校带弱校发展及师资力量均衡配置等举措，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管理效能和教学质量差距，为适龄儿童少年享有更公平优质的义务教育夯实根基。扎实落实示范性高中招生分配生政策，让薄弱初中学生获得更多升入省、市级示范性高中的机会，减轻升学难度，进而促进各初中学校生源结构更趋均衡。

（三）健全控辍保学长效机制

各学校要严格落实河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关于做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健全政府及有关部门、学校、家庭等多方联控联保责任制,严格落实“四筛查三比对”，建立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控辍保学包联档案，确保动态清零，坚决防止因贫、因病辍学。要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环节、重要时间节点,重点做好残疾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入学工作,加强教育关爱与帮扶,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四）规范报名信息采集
落实“教育入学一件事”。完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进一步优化入学流程、精简证明材料。以数字化赋能招生入学工作，加快推动使用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推进区域内户籍、居住证、房产、社保、学籍等入学相关信息互通共享，加快实现报名、材料审核、录取“线上一网通办”。提升线下办理服务水平，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提前明确入学需要提交的材料内容和具体要求，提前明确、广泛宣传报名登记所需材料、报名时间和办理方式，实现一个清单告知、一套表格填写、一个场所提交，推进“线下只进一门”。
（五）严格控制班额招生

各学校要严格控制大班额，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豫政办〔2022〕105号）要求设置班额，起始年级不得出现大班额，原则上小学每班不超过45人，初中每班不超过50人。各镇办中心学校、各学校要切实完善工作措施，合理制定招生计划，确保秋季学期不再新增大班额，坚决杜绝超大班额。

（六）加强招生入学学籍管理工作

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籍管理工作,充分认识学籍是招生入学结果的体现,要按照教育部《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版）、《河南省义务教育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及时做好小学新生注册和初、高中新生学籍接续工作。要严格落实学生“人籍一致，籍随人走”要求，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和小学毕业生未被录取等现象，严禁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起始年级招生时，各学校要预留本校上学年休学学生的复学学位。民办学校不得接受插班生。
（七）严格落实纪律要求

各学校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要求：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不得对学校中高考情况进行排名，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绩数据；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八）加强监督问责

各学校要把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作为促进社会公平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阳光招生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各项要求，建立健全监督和违规违纪举报及申诉受理渠道，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台账、逐一认真核查处置。要加强舆情监测，建立健全部门联动应急协调机制，强化招生入学风险研判，稳妥处置招生入学舆情及突发事件。教体局将依法依纪查处招生入学工作中的违纪事件，对招生问题频发、情节严重、社会反映强烈的学校，根据领导干部问责相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实行问责。对于严重违规招生的民办学校，取消各种评优评先资格，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

(九)加强宣传引导

各学校要及时主动公开招生入学相关信息，通过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公布学校招生工作方案及咨询、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招生咨询窗口，及时受理群众咨询建议、处理举报投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主要政策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解读工作，广泛宣传普通高中招生分配生政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校规范办学行为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工作举措和成效，对不实招生信息主动发声、及时辟谣、释疑解惑，营造阳光招生良好氛围，引导家长形成合理就学预期,在全社会营造正确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观、学生成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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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葛市中小学入学招生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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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长葛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代晓辉

副组长：张  立  孙星蕾  杨晓静  宋志刚  袁新友  

        杨  菊  王晓萍  张军伟  周少英  宋亚楠
成  员：各股室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基础教育股，张军伟兼任办公室主任，梅军伟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带领分管股室对分包镇（办）中心学校、市直公民办学校招生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和指导。

2.全程参与民办学校摇号录取工作。

3.负责协调招生工作出现的其他问题。

附件2

长葛市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区学校招生范围

	学校
	招生范围

	市一中
	东至建设路、西至清潩河、北至长社路、南至轻工路，含王庄，西贺庄、锦绣江南、明珠花园、一瓷、锦绣名城、教师进修学校家属院、卫校、二高、钧鼎名府、印象江南

	市二中
	东至铁东路（解放路以南区域东至京广线）、西至建设路、北至长社路、南至轻工路（小铁路） ，含桥北村、桥南村、李庄村

	市一小
	东至建设路、西至清潩河、北至长社路、南至清潩河（王庄桥），含王庄，西贺庄、锦绣江南、明珠花园、钧鼎名府、锦绣名城、卫校、一瓷、二高、进修学校家属院

	市二小
	东至铁东路、西至建设路、北至益民街（人民路以东区域北至长社路）、南至清潩河

	市实验小学
	东至京广线、西至溢水路、北至清潩河、南至轻工路（小铁路）

	新区实验学校
	东至魏武路(含魏武大厦）、西至京广线、北至解放路、南至葛天大道（含范庄社区、卓越社区）

	颍川路学校
	东至魏武路、西至铁东路（小学西至钟繇大道）、南至长社路、北至黄河路、增福曹庄

	市三中
	东至魏武路、西至铁东路、北至长社路、南至解放路

	金桥办中心小学
	东至魏武路、西至铁东路，北至长社路，南至解放路

	长兴办坡岳小学
	东至钟繇大道、西至京广线、南至长社路、北至黄河路

	长兴办黄河小学
	南至双岳路、东至京广线、西至清潩河、 北至二郎庙等长兴辖区

	长兴办楚寨小学
	西至京广线、南至黄河路、东至前进路、北至长兴路，含孟庄、田庄、枣园刘 

	市四中
	西至清潩河，南至双岳路、东至前进路、北至枣园刘等长兴辖区  



	八七小学
	东至京广线、西至清潩河、北至双岳路、南至长社路，含建设路以东、益民街以北、人民路以西区域，紫荆花城、科育小区，黄河科技花园小区

	长社办逸夫小学
	杨寨、杨中、东岳庄

	长社办赵庄小学
	东至清潩河，含赵庄、刘麻申村、西岳庄村

	八七中学
	西至西岳庄村、东至铁东路、北至双岳路、南至长社路，含八七村、科育小区、紫金花城、清璟花园，黄河科技花园小区

	建设办中心学校
	北至轻工路（小铁路），南至森源路，东至京广线，西至赵岗路，含沟李、岗刘、双李、田堂、翰林雅居、水木清华、瑞景新城、伊顿公馆、葛韵华府、葛韵御府

	陈寔路学校
	和尚桥镇张营村、关庄村、于井村、任庄村、杜村寺村、坡杨社区，老城镇尹家堂村、台庙村、李庄村、陈寔路社区、盛亚社区


附件3
长葛市各单位招生咨询电话和监督举报电话
	单位
	咨询电话
	监督举报电话
	单位
	咨询电话
	监督举报电话

	教体局
	6110260
	6110263
	市一中
	6183669
	6110909

	后河镇
	13849899809
	13849899809
	市二中
	6072009
	03745361877

	坡胡镇
	15237480626
	15237480626
	实验小学
	15737471555

18749596266
	13569470655

	石固镇
	18237495356
	13782228189
	颍川路学校
	6633111
	6633111

	和尚桥镇
	13569927940 
	6181668
	新区实验学校
	6569799
	6565699

	增福镇
	15937469983
	13938770886
	长葛市民办实验中学
	2722781
	2722781

	佛尔湖镇
	6848983
	15803741699
	长葛市第三实验高级中学
	6266893
	6266893

	老城镇
	6876601
	13782273688
	长葛市金英学校
	6215619
	6215619

	大周镇
	13733686139
	13937400807
	长葛市求实学校
	7010111
	7010111

	董村镇
	6892781
	13782256227
	长葛市天隆学校
	6013000
	6013000

	石象镇
	13733608885
	03746699989
	长葛市双语实验小学
	6169111
	6169111

	古桥镇
	13569941887
	13569489323
	长葛市天硕学校
	7026770
	13673747627

	南席镇
	13569953889
	13613748844
	长葛市天一学校
	2726111
	2726111

	长兴办
	13839048678
	13271196686
	长葛市东方实验小学
	6160966
	6160966

	长社办
	2756388
	2756388
	长葛市颍川小学
	18749597679
	8509006

	金桥办
	6222069（小学）

6235559（初中）
	6222599
	长葛市私立新纪元学校
	13608436627
	15836511800

	建设办
	15290979187   18237431006
	15137466816
	长社办金隆学校
	13273743696
	18237465068

	市一小
	15937463399

13733712599
	13782396516
	长葛市陈寔路学校
	15136862236
	15290918173

	市二小
	13569498669
	03742728668
	
	
	


附件4

	
	长葛市中小学入学招生花名册

	毕业学校（园）：                                报名类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籍号
	性别
	现      住      址
	户口所在地
	拟就读学校
	审核结果（是否符合条件）
	备注

	
	
	
	
	
	   市   区   路   小区  号楼   单元   楼   户  
	
	
	
	

	
	
	
	
	
	
	
	
	
	

	
	
	
	
	
	
	
	
	
	

	
	
	
	
	
	
	
	
	
	

	
	
	
	
	
	
	
	
	
	

	
	
	
	
	
	
	
	
	
	

	
	
	
	
	
	
	
	
	
	

	
	
	
	
	
	
	
	
	
	

	
	
	
	
	
	
	
	
	
	


填表说明：1.报名类型填中学或小学 2.报名学校填写网上填报的学校名称 3.审核结果填写是或否。

附件5
2025年长葛市中小学入学承诺书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一名公民应有的品格。我愿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践行诚信承诺，自觉维护小学招生工作良好环境。

一、诚信报名，认真阅读招生公告，如实填写有关信息。

真实准确地提供本人个人信息、证明资料、证件相关材料。

二、遵守报名纪律，不虚报、瞒报有关情况，不弄虚作假骗取报名资格，不盗用他人身份证信息虚假报名，不干扰、破坏报名秩序。

三、若选报民办初中，知晓所报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自愿选报个人意向学校。

四、未被民办学校和城区学校录取的学生，自愿接受学位分配，教体局安排就近进入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回原籍就读。

五、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责任。 
报名入学适龄儿童姓名：

报名入学适龄儿童身份证号：

承诺人（入学适龄儿童监护人）签字：

承诺人身份证号：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长葛市教育体育局                 2025年6月10日印发



